
关于发布《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》

      等六项国家标准的通知

建标仁2001]220号

    根据建设部《关于印发一九九八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定、修

订计划(第二批)的通知)}(建标巨1998]244号)的要求，由建设部会

同有关部门共同对《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》等六项标准进行修

订，经有关部门会审，现批准《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》GB/ T

50001---2001,《总图制图标准》GB/T 50103--2001 ,K建筑制图标

准》GB/T 50104-2001,《建筑结构制图标准》G13/T 50105-

2001,《给水排水制图标准》GB/T 50106-2001和《暖通空调制图

标准》GB/T 50114-2001为国家标准，自2002年3月1日起施

行，原《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》GBJ 1-86j(总图制图标准》GBJ

103-87,《建筑制图标准》GBJ 104-87,《建筑结构制图标准》

GBJ 105-87,《给水排水制图标准》GBJ 106-87和《暖通空调制

图标准》GBJ 114-88同时废止。

   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，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负责具

体解释工作，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

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

-0o一年十一月一日



M 青

    根据建设部建标[1998]244号文件《关于印发一九九八年工

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、修订计划(第二批)的通知》下达的任务，本

标准编制组对《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》(GBJ 1-86)进行了修

编。编制组首先参照1990年收集到的反馈意见提出征求意见稿，

面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，随后提出了送审稿，再经函审和专家审查

通过，使之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。

    本标准的修编目的是:

    一、与199。年以来发布实施的《技术制图》中相关的国家标准

(包括ISO TC/10的相关标准)在技术内容上协调一致。

    二、充分考虑手工制图与计算机制图的各自特点，兼顾二者的

需要和新的要求。

    三、对不适合当前使用的或过时的图例、表达方式和制图规则

进行了修改、删除或增补，使之更符合实际工作需要。

   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。

   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负责具体解释工作。在应

用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，请将意见或有关资料寄送该

所(北京西外车公庄大街19号，邮编100044),以供修订时参考。

    本标准主编单位、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:

    主编 单位: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

    参 编 单 位:东南大学交通学院

                北方交通大学土建学院

               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

    主要起草人;班 悼 唐人卫 宋兆全 李雪梅 李宝瑜



1 总 则

1.0.1 为了统一房屋建筑制图规则，保证制图质量，提高制图效

率，做到图面清晰、简明，符合设计、施工、存档的要求，适应工程建

设的需要，制定本标准。

1.0.2 本标准是房屋建筑制图的基本规定，适用于总图、建筑、结

构、给水排水、暖通空调、电气等各专业制图。

1.0.3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制图方式绘制的图样:

    1 手工制图;

    2 计算机制图。

1.0.4 本标准适用于各专业下列工程制图:

    1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的各阶段设计图、竣工图;

    2 原有建筑物、构筑物和总平面的实测图;

    3 通用设计图、标准设计图。

1.0.5 房屋建筑制图，除应符合本标准外，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

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以及各有关专业的制图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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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标题栏应按图2.2.2所示，根据工程需要选择确定其尺

寸、格式及分区。签字区应包含实名列和签名列。涉外工程的标

题栏内，各项主要内容的中文下方应附有译文，设计单位的上方或

左方，应加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字样。

工程名称区

设计单位
名称区 ___ }签字区 }图号区}要

MWLx.} } }一
      240 ”一 }

设计单位名称区

签字拭
图名民

          l8
          !v

图号区 !M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2. 2.2 标题栏

2.2.3 会签栏应按图2.2.3的格式绘制，其尺寸应为l00mm X

20mm,栏内应填写会签人员所代表的专业、姓名、日期(年、月、

日);一个会签栏不够时，可另加一个，两个会签栏应并列;不需会

签的图纸可不设会签栏。

(专业) (实名) (签名) (日期)

图2.2.3 会签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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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2.1.3

幅面尺寸 长边尺寸 长边加长后尺寸

A2 :)94 1783   1932   2080

八3 420 630    841    1071   1261   1471   1682   1892

f I'.:有特殊需要的图纸，可采用bxf为841 mm X831 mm与1189mm,x 1261mm的

    幅面.

2.1.4

立式，

2.1.5

图纸以短边作为垂直边称为横式，以短边作为水平边称为

一般AO-A3图纸宜横式使用;必要时，也可立式使用。

一个工程设计中，每个专业所使用的图纸，一般不宜多于

两种幅面，不含目录及表格所采用的A4幅面。

2,2 标题栏与会签栏

2.2.1 图纸的标题栏、会签栏及装订边的位置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横式使用的图纸，应按图2.1.1-1的形式布置。

幅面线

会签栏
对中标志

对中标志

装if边

对中标志

  对中标志

  2扭0

标题栏

图2, 1. 1-1  AO一A3横式幅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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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图 线

3.0.1 图线的宽度h，宜从下列线宽系列中选取:2. 0,1. 4,1. 0,

0.7,0.5,0.35mma

    每个图样，应根据复杂程度与比例大小，先选定基本线宽h,

再选用表3.0. 1.中相应的线宽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3.0.1 线宽组(mm)

线宽比 线宽组

b 2.0 通.4 1.Q 0. 7 0,5 0，35

0. 5b 1.0 0. 7 o.5 0. 35 0. 25 n. 18

a. 25b 0.5 0-35 0. 25 0. 18

注:1 需要微缩的幽纸，不宜采用0. 18mm及更细的线宽。

  2 r,7一张图纸内，各不同线宽中的细线. A11统一采用较细的线宽组的细线。

3.0.2 工程建设制图，应选用表3.0.2所示的图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3.0.2 图 线

名称 线 型 线宽 一 般 用 途

实

线

粗 b 主要可见轮廓线

中 日 5b 可见轮廓线

liff o. 25b 可见轮廓线、图例线

虚

线

粗 ..... ..... ...... ..... 明川口甲门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

中 0. 5b 不可见轮廓线

细 0. 25b 不可见轮廓线、图例线

单点

  长

画线

粗 ........-......曰 目. . .........
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

中 0. 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

细 0. 25b 中心线、对称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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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标题栏应按图2. 2. 2所示，根据工程需要选择确定其尺

寸、格式及分区。签字区应包含实名列和签名列。涉外工程的标

题栏内，各项主要内容的中文下方应附有译文，设计单位的上方或

左方，应加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字样。

工程名称区

设计单位
名称区 r_、_ }签字区 }图号区}享

mzo_} 1 {二
      240 ”’ I

︿写
︶0种

设计单位名称区

签字区

工程名称区

图号区
图名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2.2.2 标题栏

2.2.3 会签栏应按图2. 2. 3的格式绘制，其尺寸应为100 mm X

20mm,栏内应填写会签人员所代表的专业、姓名、日期(年、月、

日);一个会签栏不够时，可另加一个，两个会签栏应并列;不需会

签的图纸可不设会签栏。

(专业) (实名) 〔签名) (日期)

竺
盯〕

图2.2. 3 会签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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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图纸编排顺序

2_3.1 工程图纸应按专业顺序编排。一般应为图纸目录、总图、

建筑图、结构图、给水排水图、暖通空调图、电气图⋯⋯等。

2.3.2 各专业的图纸，应该按图纸内容的主次关系、逻辑关系，有

序排列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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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图 线

3.0.1 图线的宽度b，宜从下列线宽系列中选取:2.0,1.4,1.0,

0. 7,0. 5 ,0. 35mmo

每个图样，应根据复杂程度与比例大小，先选定基本线宽b，

再选用表3.0.1中相应的线宽组。

表3.0.1 线宽组(mm

线宽比 线宽组

b 2.0 1,4 1.0 O 7 0.5 ()，35

0，sb lO 0.了 C. 5 口.35 0.25 ().]8

0. 256 0. 5 0。3:i 0‘25 :〕.18

注,1 需要微缩的图纸，不宜采用U. 18mm及更细的线宽

  2 同一张图纸内，各不同线宽中的细线，可统一采用较细的线宽组的细线。

3.0.2 工程建设制图，应选用表3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3.0.2 图

0.2所示的图线。

    线

名称 线 型 线宽 一 般 用 途

实

线

粗 b 主要III见轮廓线

中 _ }    0. 5b 可见轮廓线

细 0. 256 可见轮廓线、图例线

虚

线

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

.‘护 0.弓乙 不可见轮廓线

细 0，25h 不可见轮廓线 图例线

单点

  长

画线

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

中 0. 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

细 0. 256 中心线、对称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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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3.0.2

名称 线 型 线宽 一 般 用 途

双点

  长

画线

粗 ...... .⋯ 口‘口口.. ⋯ ⋯ ，.... a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

中 0. 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

细 0. 25b 假想轮廓线、成m前原始轮廓线

折断线 一一习卜一一 0.25h 断开界线

波浪线 产气义/入一厂入 0. 25b 断开界线

3.0.3 同一张图纸内，相同比例的各图样，应选用相同的线宽组。

3.0.4 图纸的图框和标题栏线，可采用表3.0.4的线宽。

                  表3.0.4 图框线、标题栏线的宽度[mm]

幅面代号 图框线 ! 标题栏外框线 ! 标题栏分格线、会签栏线

A0, A1

AZ、A3、A4

3.0.5 相互平行的图线，其间隙不宜小于其中的粗线宽度，且不

宜小于0. 7rnrno

3.0.6 虚线、单点长画线或双点长画线的线段长度和间隔，宜各

自相等。

3.0.7 单点长画线或双点长画线，当在较小图形中绘制有困难

时，可用实线代替。

3.0.8 单点长画线或双点长画线的两端，不应是点。点画线与点

画线交接或点画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，应是线段交接。

3.0.9 虚线与虚线交接或虚线与其他图线交接时，应是线段交

接。虚线为实线的延长线时，不得与实线连接。

3.0.10 图线不得与文字、数字或符号重叠、混淆，不可避免时，应

首先保证文字等的清晰。



4 字 体

4.0.1 图纸上所需书写的文字、数字或符号等，均应笔画清晰、字

体端正、排列整齐;标点符号应清楚正确。

4.0.2 文字的字高，应从如下系列中选用:3. 5, 5, 7, 10, 14,

20mrn,

    如需书写更大的字，其高度应按丫乏的比值递增。

4.0.3 图样及说明中的汉字，宜采用长仿宋体，宽度与高度的关

系应符合表4.0.3的规定。大标题、图册封面、地形图等的汉字，

也可书写成其他字体，但应易于辨认。

                  表4.0.3 长仿宋体字高宽关系(mm)

口
字 高

字 宽

5 { 3.5

5     I    3.5    I      2.5

4.0.4 汉字的简化字书写，必须符合国务院公布的《汉字简化方

案》和有关规定。

4.0.5 拉丁字母、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的书写与排列，应符合

表4.0.5的规定。

          表4.0.5 拉丁字母、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书写规则

书 写 格 式 一般字体 窄字体

大写字母高度 h h

小写字母高度({二下均无延伸) 7/10h 10/14h

小写字母伸出的头部或尾部 3/10h 4/14h

笔画宽度 1/10h 1门4h

字母间距 2/10h 2/14h

上下行基准线最小间距 15/1.0h 21/14h

词间距 6/10h 6/14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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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0.6 拉丁字母、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，如需写成斜体字，其斜

度应是从字的底线逆时针向上倾斜750。斜体字的高度与宽度应

与相应的直体字相等。

4.0. 7 拉丁字母、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的字高，应不小于
2. 5mmo

4.0.8 数量的数值注写，应采用正体阿拉伯数字。各种计量单位

凡前面有量值的，均应采用国家颁布的单位符号注写。单位符号

应采用正体字母。

4.0.， 分数、百分数和比例数的注写，应采用阿拉伯数字和数学

符号，例如:四分之三、百分之二十五和一比二十应分别写成3/4,

25%和1:20。

4.0.10 当注写的数字小于1时，必须写出个位的46o "，小数点应

采用圆点，齐基准线书写，例如。.01,

4.0.11 长仿宋汉字、拉丁字母、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示例见

《技术制图— 字体》(GB/T 14691-93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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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比 例

5,0.1 图样的比例，应为图形与实物相对应的线性尺寸之比。比

例的大小，是指其比值的大小，如l:50大于l:100,
5.0.2 比例的符号为“，”，比例应以阿拉伯数字表示，如 1:1,

1，2、l，100等。

5.0.3 比例宜注写在图名的右侧，字的基准线应取平;比例的字

高宜比图名的字高小一号或二号(图5. 0_ 3).

              平面图::，(、。， ⑥.:，、)

图5.0.3 比例的注写

5.0.4 绘图所用的比例，应根据图样的用途与被绘对象的复杂程

度，从表5.0.4中选用，并优先用表中常用比例。

表5.0.4 绘图所用的比例

常用比例

1‘1，l : 2,1，5,1:10,1:20,1:50,1:100、1，150,1:200,

1‘500.1:1000、1 c 2000, 1:5000, 1 :  10000, 1‘20000,

1:50000,1 100000,1，200000

可用比例
1x3,1，4、1;6、1:15、I:25、1:30,1:40,1:60、1，80、

」:250.1‘300,1:400,12 600

5.0.5 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图样应选用一种比例。根据专业制图需

要，同一图样可选用两种比例。

5.0.6 特殊情况下也可自选比例，这时除应注出绘图比例外，还

必须在适当位置绘制出相应的比例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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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2.4 2 与被索引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的详图符号

6.3 引 出 线

6.3.1 引出线应以细实线绘制，宜采用水平方向的直线、与水平

方向成300,450,600,300的直线，或经上述角度再折为水平线。文

字说明宜注写在水平线的上方(图6. 3. 1a)，也可注写在水平线的

端部(图6. 3. 16 )。索引详图的引出线，应与水平直径线相连接

(图6. 3. 1c)。

文字说明 文字说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6. 3. l 引出线

6.3. 2 同时引出几个相同部分的引出线，宜互相平行(图

6. 3. 2a)，也可画成集中于一点的放射线(图6.3.2b)o

文字1兑明 文字说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6.3.2 共用引出线

6.3.3 多层构造或多层管道共用引出线，应通过被引出的各层。

文字说明宜注写在水平线的上方，或注写在水平线的端部，说明的

顺序应由上至下，并应与被说明的层次相互一致;如层次为横向排

序，则由上至下的说明顺序应与左至右的层次相互一致

(图6.3.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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剖视方向(图6.1.2)e

1IR施一、厂 }a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6.1.2 断面剖切符号

6.1.3 剖面图或断面图，如与被剖切图样不在同一张图内，可在

剖切位置线的另一侧注明其所在图纸的编号，也可以在图上集中

说明。

6.2 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

6.2.1 图样中的某一局部或构件，如需另见详图，应以索引符号索

引〔图6. 2. la)。索引符号是由直径为lomm的圆和水平直径组成，圆

及水平直径均应以细实线绘制。索引符号应按下列规定编写:

    1 索引出的详图，如与被索引的详图同在一张图纸内，应在

索引符号的上半圆中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该详图的编号，并在下半

圆中间画一段水平细实线(图6.2. lb).

    2 索引出的详图，如与被索引的详图不在同一张图纸内，应

在索引符号的上半圆中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该详图的编号，在索引

符号的下半圆中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该详图所在图纸的编号

(图6.2. lc)。数字较多时，可加文字标注。

    3 索引出的详图，如采用标准图，应在索引符号水平直径的

延长线上加注该标准图册的编号(图6. 2. ld) ,

⑧ ① ⑧ 110:3     a2
(b)       {}3

图6, 2. 1 索引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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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.2 索引符号如用于索引剖视详图，应在被剖切的部位绘制

剖切位置线，并以引出线引出索引符号，引出线所在的一侧应为

投射方向。索引符号的编写同6.2. 1条的规定(图6. 2.2a,b,c,
d)。

                图6.2.2 用于索引剖面详图的索引符号

6.2.3 零件、钢筋、杆件、设备等的编号，以直径为4-6mm(同一

图样应保持一致)的细实线圆表示，其编号应用阿拉伯数字按顺序

编写(图6.2.3)。

①

                    图6.2.3 零件、钢筋等的编号

6甲2.4 详图的位置和编号，应以详图符号表示。详图符号的圆应

以直径为14mm粗实线绘制。详图应按下列规定编号:

    I 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同在一张图纸内时，应在详图符号内

用阿拉伯数字注明详图的编号(图6.2.4-1 ) a

          图6.2. 4-1 与被索引图样同在一张图纸内的详图符号

    2 详图与被索引的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，应用细实线在详

图符号内画一水平直径，在上半圆中注明详图编号，在下半圆中注

明被索引的图纸的编号(图6. 2. 4-2) o
      14



图6.2.42 与被索引图样不在同一张图纸内的详图符号

6.3 引 出 线

6.3。1 引出线应以细实线绘制，宜采用水平方向的直线、与水平

方向成3扩、45。、60“、9。“的直线，或经上述角度一再折为水平线。文

字说明宜注写在水平线的.上方(图6.3，la)，也可注写在水平线的

端部(图6。3.比)。索引详图的引出线，应与水平直径线相连接

(图6.3.Ic)。

义字说明 之字说明

图6.31 引出线

6.3，2

6.3，Za)

同时引出几个相同部分的引出线，宜互相平行〔图

，也可画成集中于一点的放射线〔图6，3.Zb)。

文字说毋」 (文字说明

图63.2 共用引出线

6.3.3 多层构造或多层管道共用引出线，应通过被引出的各层。

文字说明宜注写在水平线的上方，或注写在水平线的端部，说明的

顺序应由上至下，并应与被说明的层次相互一致;如层次为横向排

序，则由上至下的说明顺序应与左至右的层次相互一致

(图6.3。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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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文字说明

，(d)

(文字说明

(C)

  图6. 3.3 多层构造引出线

6.4 其 他 符 号

6.4.1 对称符号由对称线和两端的两对平行线组成。对称线用

细点画线绘制;平行线用细实线绘制，其长度宜为6̂-10mm，每对

的间距宜为2---3mm;对称线垂直平分于两对平行线，两端超出平

行线宜为2-3mm(图8. 4. 1},

6.4.2 连接符号应以折断线表示需连接的部位。两部位相距过

远时，折断线两端靠图样一侧应标注大写拉丁字母表示连接编号。

两个被连接的图样必须用相同的字母编号(图6.4.2}0

6.4.3 指北针的形状宜如图 6. 4. 3所示，其圆的直径宜为

24mm，用细实线绘制;指针尾部的宽度宜为3 mm，指针头部应注

“北”或“N”字。需用较大直径绘制指北针时，指针尾部宽度宜为

直径的1/8,

    I6



北士八一连接编号

图6.4. 1 对称符号 图6. 4. 2 连接符号 图6. 4.3 指北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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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定 位 轴 线

7.0.1 定位轴线应用细点画线绘制。

7. 0. 2 定位轴线一般应编号，编号应注写在轴线端部的圆内。圆

应用细实线绘制，直径为8~  10mm。定位轴线圆的圆心，应在定

位轴线的延长线上或延长线的折线上。

7.0.3 平面图土定位轴线的编号，宜标注在图样的下方与左侧。

横向编号应用阿拉伯数字，从左至右顺序编写，竖向编号应用大写

拉丁字母，从下至上顺序编写(图7.0.3).

辛

I 互 (:1

                  图7.0.3 定位轴线的编号顺序

7.0.4 拉丁字母的1,(),Z不得用做轴线编号。如字母数量不够

使用，可增用双字母或单字母加数字注脚，如A.,,,BA...Y、或A,,

B1"二Y,。

7.0.5 组合较复杂的平面图中定位轴线也可采用分区编号(图

7.0.5)，编号的注写形式应为“分区号— 该分区编号”。分区号

采用阿拉伯数字或大写拉丁字母表示。
      IS



?T}Y?Y?

                  图7.0.5 定位轴线的分v编号

7.0.6 附加定位轴线的编号，应以分数形式表示，并应按下列规

定编写:

    x 两根轴线间的附加轴线，应以分母表示前一轴线的编号，

分子表示附加轴线的编号，编号宜用阿拉伯数等4F序编写，如:

表示2号轴线之后附加的第一根轴线;

表示c号轴线之后附加的第三根轴线。

⑧
④
    2  I号轴线或A号轴线之前的附加轴线的分母应以01或

OA表示，如:

表示1号轴线之前附加的第一根轴线;

表示A号轴线之前附加的第三根轴线。

⑧
⑧

7.0.7 一个详图适用于几根轴线时，应同时注明各有关轴线的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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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(图 7

1}3，6‘. ⑥
            用于2根轴线时 用于3根或3根 用于3根以上连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卜轴线时 编号的轴线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7. 0. 7 详图的轴线编号

7.0.8 通用详图中的定位轴线，应只画圆，不注写轴线编号。

7.0.9 圆形平面图中定位轴线的编号，其径向轴线宜用阿拉伯数

字表示，从左下角开始，按逆时针顺序编写;其圆周轴线宜用大写

拉丁字母表示，从外向内顺序编写(图7.0.9)0

                  图7.0.9 圆形平面定位轴线的编号

7.0.10 折线形平面图中定位轴线的编号可按图7.0.10的形式编写。

图7.。。10 折线形平面定位轴线的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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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 常用建筑材料图例

8.1 一 般 规 定

8.1.1 本标准只规定常用建筑材料的图例画法，对其尺度比例不

作具体规定。使用时，应根据图样大小而定，并应注意下列事项;

    1 图例线应间隔均匀，疏密适度，做到图例正确，表示清楚;

    2 不同品种的同类材料使用同一图例时(如某些特定部位的

石膏板必须注明是防水石膏板时)，应在图上附加必要的说明;

    3 两个相同的图例相接时，图例线宜错开或使倾斜方向相反

(图 8.1.1一1);

图8.1. 1-1 相同图例相接时的画法

4 两个相邻的涂黑图例(如混凝土构件、金属件)间，应留有

空隙。其宽度不得小于0. 7mm(图8. 1. 1-2),

1「Ir
                  图8. 1. 1-2 相邻涂黑图例的画法

8.1.2 下列情况可不加图例，但应加文字说明:

    1 一张图纸内的图样只用一种图例时;

    2 图形较小无法画出建筑材料图例时。

S. 1. 3 需画出的建筑材料图例面积过大时，可在断面轮廓线内，

沿轮廓线作局部表示(图8.1.3)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



图8. 1. 3 局部表示图例

8.1,4 当选用本标准中未包括的建筑材料时，可自编图例。但不

得与本标准所列的图例重复。绘制时，应在适当位置画出该材料

图例，并加以说明。

8.2 常用建筑材料图例

8.2.1 常用建筑材料应按表8.2.1所示图例画法绘制。

表8.2.1 常用建筑材料图例

序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

1 自然土壤 今夕7/-T7/T 包括各种自然土壤

2 夯实土壤 尹圣戈心邻必乏

3 砂、灰土 E7三一3 靠近轮廓线绘较密的点
从.行一 乍了“泛
认 :_丁介、倪

4
  砂砾石 。

碎砖三合土 }几。.，’.:」
扩 ， 卜

                    a

5 石 材 卜i1七几引

6 毛 石 匡鑫益创

7 普 通 砖 U滋彭织
  包括实心砖、多孔砖、砌块等砌

体。断面较窄不易绘出图例线

时，可涂红

:称形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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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8.2.1

序号 名 称 图 例 备 注

S 耐火砖 盼扮划 包括耐酸砖等砌体

{〕 空心砖 卜7卜/L;二万，1 指非承重砖砌体

10 饰 面 砖 m双刀rrr ri rrrr
  包括铺地砖 马赛克、陶瓷锦

砖、人造大理石等

11 焦渣、矿液 }沐显.9. fn111 G门
  包括与水泥、石灰等混合而成

的材料

。p } II，”一al

111 0川。111 。门

12 混 凝 土 犷.获一、」_门
  1‘本图例指能承重的混凝土及

钢筋混凝土

  2包括各种强度等级、骨料、添

加剂的混凝土

  3.在剖面图卜画出钢筋时，不
画图例线

  4.断面图形小.不易画出阁例

线时，可涂黑

一.r.̀9_.、’_。‘

73 钢筋混凝土 昆称易一装称荃

14 多孔材料

              一

  眯一)一纂一奏刹
i

  包括水泥珍珠岩、沥青珍珠岩、
泡沫混凝土、非承重加气混凝土、

软水、蛙石制品等
羚羚龚蒸

15 纤维材料 叨介触州
  包括矿棉、岩棉、玻鹿棉、麻丝、
木丝板、纤维板等

16
泡沫塑料

材 料 麒书荆
  包括聚笨乙烯、聚乙烯、聚氨 n

等多孔聚合物类材料甘习之八

17 木 材 {因函圈
        r二七二七二二习

  !.1.图为横断面，_卜左图为垫

木、木砖或木龙骨

  2.下图为纵断面

18 胶 合 板 件绪片今圳

l

  应注明为X层胶合板



9.2.4 同一工程不同专业的总平面图，在图纸上的布图方向均应

一致;单体建(构)筑物平面图在图纸上的布图方向，必要时可与其

在总平面图上的布图方向不一致，但必须标明方位;不同专业的单

体建(构)筑物平面图，在图纸上的布图方向均应一致。

9.2.5 建(构)筑物的某些部分，如与投影面不平行(如圆形、折线

形、曲线形等)，在画立面图时，可将该部分展至与投影面平行，再

以正投影法绘制，并应在图名后注写“展开”字样。

9.3 剖面图和断面图

9.3.1 剖面图除应画出剖切面切到部分的图形外，还应画出沿

投射方向看到的部分，被剖切面切到部分的轮廓线用粗实线绘

制，剖切面没有切到、但沿投射方向可以看到的部分，用中实线

绘制;断面图则只需(用粗实线)画出剖切面切到部分的图形(图

9.3.1)。

1-1剖面图 !一I断面图

正立面N

                  图9.3. 1 剖面图与断面图的区别

9.3.2 剖面图和断面图应按下列方法剖切后绘制:

    1 用1个剖切面剖切(图9. 3. 2-1) ;

    2 用2个或2个以上平行的剖切面剖切(图9.3.2-2).

    3 用2个相交的剖切面剖切(图9. 3. 2-3)。用此法剖切时，

应在图名后注明“展开”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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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J 图 样 画 法

，.1 投 影 法

9.1.1 房屋建筑的视图，应按正投影法并用第一角画法绘制。自

前方A投影称为正立面图，自上方B

投影称为平面图，自左方C投影称为

左侧立面图，自右方D投影称为右侧

立面图，自下方E投影称为底面图，

自后方 F投影称为背立面图(图

9.1.1)。

9.1.2 当视图用第一角画法绘制不

易表达时，可用镜像投影法绘制(图

9.1.2a)。但应在图名后注写“镜像”

二字(图9. 1. 2b)，或按图9. 1. 2c画

出镜像投影识别符号。

C一

.

.

.
!

.
十
f

图9.1.1 第一角画法

平面图f镜像)
一电

图9.1.2 镜像投影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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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 视 图 配 置

9.2.1 如在同一张图纸上绘制若干个视图时，各视图的位置宜按

图9.2. 1的顺序进行配置。

9.2_2 每个视图一般均应标注图名。图名宜标注在视图的下方

或一侧，并在图名下用粗实线绘一条横线，其长度应以图名所占长

度为准(图9,2.1)。使用详图符号作图名时，符号下不再画线。

正全面四 左p1面图 右P,立面困

公面图 底面if 背立面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.9.2.1 视图配置

9.2.3 分区绘制的建筑平面图，应绘制组合示意图，指出该区在

建筑平面图中的位置。各分区视图的分区部位及编号均应一致，

并应与组合示意图一致(图9.2.3)a

日区示意N 组合示意

图9.2.3 分区绘制建筑平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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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.4 同一工程不同专业的总平面图，在图纸上的布图方向均应

一致;单体建(构)筑物平面图在图纸上的布图方向，必要时可与其

在总平面图上的布图方向不一致，但必须标明方位;不同专业的单

体建(构)筑物平面图，在图纸上的布图方向均应一致。

9.2.5 建〔构)筑物的某些部分，如与投影面不平行(如圆形、折线

形、曲线形等)，在画立面图时，可将该部分展至与投影面平行，再

U A}投影法绘制，并应在图名后注写“展开”字样。

9.3 剖面图和断面图

9.3.1 剖面图除应画出剖切面切到部分的图形外，还应画出沿

投射方向看到的部分，被剖切面切到部分的轮廓线用粗实线绘

制，剖切面没有切到、但沿投射方向可以看到的部分，用中实线

绘制;断面图则只需(用粗实线)画出剖切面切到部分的图形(图

9.3.1)。

}剖面图 I一I断面匹

正;r面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图9. 3. 1 剖面图与断面图的区别

9.3.2 剖面图和断面图应按下列方法剖切后绘制:

    1 用 1个剖切面剖切(图9. 3. 2-1) ;

    2 用2个或2个以上平行的剖切面剖切(图9. 3,2-2).

    3 用2个相交的剖切面剖切(图9. 3. 2-3)。用此法剖切时，

应在图名后注明“展开”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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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9. 3. 2-1  1个剖切面剖切 图9. 3. 2-2  2个平行的剖切面剖切

                    图9. 3. 2-3  2个相交的剖切面剖切

9.3.3 分层剖切的剖面图，应按层次以波浪线将各层隔开，波浪

线不应与任何图线重合(图9. 3. 3),

                    图9. 3. 3 分层剖切的剖面图

9.3. 4 杆件的断面图可绘制在靠近杆件的一侧或端部处并按

顺序依次排列 (图 9. 3. 4-1)，也可绘制在杆件的中断处

(图9. 3.4-2);结构梁板的断面图可画在结构布置图上(图

9.3. 4一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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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
。

m 、 .__
2i2 匡二二{习!兰习

正立面图

图9.3.4-1 断面图按顺序排列 图9. 3. 4-2 断面图画在杆件中断处

      一【

一下一了一ii一{----一 l
产气--一一一通卜一-f-}--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早名

)一广一t一育一II-一 II一
产乍--一-一‘一矛一乍一------一、一份

      「

图9. 3. 4-3 断面图画在布置图上

9.4 简 化 画 法

9.4.1 构配件的视图有1条对称线，可只画该视图的一半;视图

有 2条对称线，可只画该视图的 1/4，并画出对称符号

〔图9.4. 1-1)。图形也可稍超出其对称线，此时可不画对称符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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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图 9.4. 1一2)。

图9.4. 1-1 画出对称符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9.4. 1-2 不画对称符号

    对称的形体需画剖面图或断面图时，可以对称符号为界，一半

画视图(外形图)，一半画剖面图或断面图(图9. 4. 1-3).

I一1剖面图

-

平面图

图9A. 1-3 一半画视图，一半画剖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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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4.2 构配件内多个完全相同而连续排列的构造要素，可仅在两

端或适当位置画出其完整形状，其余部分以中心线或中心线交点

表示(图9. 4. 2a)。

    如相同构造要素少于中心线交点，则其余部分应在相同构造

要素位置的中心线交点处用小圆点表示(图9. 4. 2b) o

共
梦
-/
一
鑫
1
宁
备
1
下
奋
丰

志

1
幸

t

n

-

尸

L
l
卜
L
F
卜
|
r
十

.一

今
1
1

1

"西

图9. 4. 2 相同要素简化画法

9.4.3 较长的构件，如沿长度方向的形状相同或按一定规律变

化，可断开省略绘制，断开处应以折断线表示(图9.4.3)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9. 4. 3 折断简化画法

9.4.4 一个构配件，如绘制位置不够，可分成几个部分绘制，并应

以连接符号表示相连(图6.4.2)0

9.4.5 一个构配件如与另一构配件仅部分不相同，该构配件可只

画不同部分，但应在两个构配件的相同部分与不同部分的分界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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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，分别绘制连接符号(图9. 4. 5).

图9.4. 5 构件局部不同的简化画法

9.5 轴 测 图

9.5.1 房屋建筑的轴测图，宜采用以下四种轴测投影并用简化的

轴向伸缩系数绘制:

1 正等测(图 9. 5. 1-1) o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9. 5.1-1 正等测的画法

    2 正二测(图9. 5. 1-2).

    3 正面斜等测和正面斜二测(图9. 5. 1-3)

    4 水平斜等测和水平斜二测(图9.5. 1-4)

9.5.2 轴测图的可见轮廓线宜用中实线绘制，

实线绘制。不可见轮廓线一般不绘出，必要时，

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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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=犷= q=1/2

图9.5. I-2 正二测的画法

正面斜等测P=q=;二 正面斜二测P=r=1 q=1/2

图9. 5. 1-3 正面斜轴侧投影的画法

45', 600

平斜等测P二9二r二 水平料二测P二q=1 r二1/2

                  图9. 5. 1-4 水平斜轴测投影的画法

9.5.3 轴测图的断面上应画出其材料图例线，图例线应按其断面

所在坐标面的轴测方向绘制。如以450斜线为材料图例线时，应

按图9.5.3的规定绘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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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等测 正二测 正面斜等测

正面斜二测 水平斜等测 水平斜二测

图9.5.3 轴测图断面图例线画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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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5.4 轴测图线性尺寸，应标注在各自所在的坐标面内，尺寸线

应与被注长度平行，尺寸界线应平行于相应的轴测轴，尺寸数字的

方向应平行于尺寸线，如出现字头向下倾斜时，应将尺寸线断开，

在尺寸线断开处水平方向注写尺寸数字。轴测图的尺寸起止符号

宜用小圆点(图9.5.4)0

                图9.5.4 轴测图线性尺寸的标注方法

9.5.5 轴测图中的圆径尺寸，应标注在圆所在的坐标面内;尺寸

线与尺寸界线应分别平行于各自的轴测轴。圆弧半径和小圆直径

尺寸也可引出标注，但尺寸数字应注写在平行于轴测轴的引出线

上(图 9. 5. 5 )。

图9.5.5 轴测图圆直径标注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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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5.6 轴测图的角度尺寸，应标注在该角所在的坐标面内，尺寸

线应画成相应的椭圆弧或圆弧。尺寸数字应水平方向注写

(图9. 5. 6)。

          900

苏900
图9.5.6 轴测图角度的标注方法

9.6 透 视 图

9.6.1

9.6.2

房屋建筑设计中的效果图，宜采用透视图

透视图中的可见轮廓线，宜用中实线绘制。不可见轮廓线

一般不绘出，必要时，可用细虚线绘出所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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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尺寸标注

10.1 尺寸界线、尺寸线及尺寸起止符号

10.1.1 图样上的尺寸，包括尺寸界线、尺寸线、尺寸起止符号和

尺寸数字(图10.1.工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10.1.1 尺寸的组成

10.1.2 尺寸界线应用细实线绘制，一般应与被注长度垂直，其一

端应离开图样轮廓线不小于2mrn，另一端宜超出尺寸线2 --- 3 mrn o

图样轮廓线可用作尺寸界线(图10. 1.2).

    r

二文

〕Zmr们

2-Rmm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10. 1.2 尺寸界线

10. 1.3 尺寸线应用细实线绘制，应与被注长度平行。图样本身

的任何图线均不得用作尺寸线。

10,1.4 尺寸起止符号一般用中粗斜短线绘制，其倾斜方向应与

尺寸界线成顺时针45“角，长度宜为2-3mm。半径、直径、角度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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弧长的尺寸起止符号，宜用箭头表示(图10. 1. 4) d

)15。

图10.1.4 箭头尺寸起止符号

10.2 尺 寸 数 字

10.2.1 图样上的尺寸，应以尺寸数字为准，不得从图上直接量

取。

10.2, 2 图样上的尺寸单位，除标高及总平面以米为单位外，其他

必须以毫米为单位。

10.2.3

数字在

尺寸数字的方向，应按图 10. 2. 3a的规定注写。若尺寸

300斜线区内，宜按图10. 2. 3b的形式注写。

42                425125

                  图10.2.3 尺寸数字的注写方向

10.2.4 尺寸数字一般应依据其方向注写在靠近尺寸线的上方中

部。如没有足够的注写位置，最外边的尺寸数字可注写在尺寸界

线的外侧，中间相邻的尺寸数字可错开注写(图10.2.4)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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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es         420斗        90     }50[-ILI.50}2550   50 ̀}
图10.2.4 尺寸数字的注写位置

10.3 尺寸的排列与布置

10,3,1 尺寸宜标注在图样轮廓以外，不宜与图线、文字及符号等

相交(图10. 3. I ) o

990//J

                    图10.3. 1 尺寸数字的注写

10.3.2 互相平行的尺寸线，应从被注写的图样轮廓线由近向远

整齐排列，较小尺寸应离轮廓线较近，较大尺寸应离轮廓线较远

(图 10.3.2)。

图10.3.2 尺寸的排列

10.3.3 图样轮廓线以外的尺寸界线，距图样最外轮廓之间的距

离，不宜小于lomm。平行排列的尺寸线的间距，宜为7-10mm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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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应保持一致(图10.3. 1)。

10.3.4 总尺寸的尺寸界线应靠近所指部位，中间的分尺寸的尺

寸界线可稍短，但其长度应相等(图10.3.2)0

10, 4 半径、直径、球的尺寸标注

10.4.1 半径的尺寸线应一端从圆心开始，另一端画箭头指向圆

弧。半径数字前应加注半径符号“R"图10. 4. 1) 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10.4. 1 半径标注方法

10.4.2 较小圆弧的半径，可按图10.4.2形式标注。

      RI6 : VII

一 入厂k.      mb
fb}’ }

              图10.4. 2 小圆弧半径的标注方法

4.3 较大圆弧的半径，可按图10.4.3形式标注。

图10.4.3 大圆弧半径的标注方法

4.4 标注圆的直径尺寸时，

 
 
 
 
 
 

:
0

0

习
通

.
1

圆内标注的尺寸线应通过圆心，

直径数字前应加直径符号“{’’。在

两端画箭头指至圆弧(图10.4.4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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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4.5 较小圆的直径尺寸，可标注在圆外(图10. 4. 5) o

  图10.4.4 圆直径的标注方法 图10.4. 5 小圆直径的标注方法

10.4.6 标注球的半径尺寸时，应在尺寸前加注符号“512"。标注

球的直径尺寸时，应在尺寸数字前加注符号“S""。注写方法与圆

弧半径和圆直径的尺寸标注方法相同。

                10.5 角度、弧度、弧长的标注

10.5.1 角度的尺寸线应以圆弧表示。该圆弧的圆心应是该角的

顶点，角的两条边为尺寸界线。起止符号应以箭头表示，如没有足

够位置画箭头，可用圆点代替，角度数字应按水平方向注写

(图 10.5.1)。

14. 5. 2 标注圆弧的弧长时，尺寸线应以与该圆弧同心的圆弧线

表示，尺寸界线应垂直于该圆弧的弦，起止符号用箭头表示，弧长

数字上方应加注圆弧符号“。，’(图10.5.2).

    图10,5.1 角度标注方法 图10.5.2 弧长标注方法

10.5.3 标注圆弧的弦长时，尺寸线应以平行于该弦的直线表示

尺寸界线应垂直于该弦，起止符号用中粗斜短线表示(图10.5.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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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0.5.3 弦长标注方法

10.6 薄板厚度、正方形、坡度、非国曲线等尺寸标注

10.6.1 在薄板板面标注板厚尺寸时，应在厚度数字前加厚度符

号“t"(图10.6.1)。

10.6.2 标注正方形的尺寸，可用“边长X边长”的形式，也可在边

长数字前加正方形符号“口”(图10.6.2)0

030

Q .
钊二IQ

~I男

图10.6.1 薄板厚度标注方法

    丰0,50斗

图10. 6. 2 标注正方形尺寸

10.6.3 标注坡度时，应加注坡度符号“~”(图10. 6. 3a,6)，该符

号为单面箭头，箭头应指向下坡方向。

坡度也可用直角三角形形式标注(图10. 6. 30 o

      2%

扮男么税
  艺5

l l-二

才蜻·
图10.6. 3 坡度标注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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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4 外形为非圆曲线的构件，可用坐标形式标注尺寸

10.6.4)。

6.5 复杂的图形，可用网格形式标注尺寸(图10,6.5).

0.

图

0.

d --.- 贬
，于 J I
护 尸，，，，es

  Lo,
莎副4IL}    WI

:i40150015001 .-"-0川7a0i,}ot1

口匕--巴口口巨日目巨[[
一
    .二之
    C
    口二
      一l
    oC

    x
    ‘二二
    C
              甲..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‘

Z
面尸.

’二夕
门曰区口口臼阅曰「了门日
口口〔[日厂日闪口网门叮
图口反区L厂口曰冈]门门
~下

气G乏夕 V

100 x 12=1200

图10.6.4 坐标法标注曲线尺寸 图10.6. 5 网格法标注曲线尺寸

10.7 尺寸的简化标注

10.7.1 杆件或管线的长度，在单线图(析架简图、钢筋简图、管线

简图)上，可直接将尺寸数字沿杆件或管线的一侧注写

(图 10,7.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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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图10.7. 1 单线图尺寸标注方法

10.7.2 连续排列的等长尺寸，可用“个数X等长尺寸二总长”的

形式标注(图10.7,2)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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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    1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

的用词，说明如下:

    1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’少;

    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。

    2)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“应”;

    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。

    3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“宜”;

    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。

   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，采用“可”。

    2 本标准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，写法为“应符合

··，⋯的规定”或“应按⋯⋯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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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注写在相应的括号内(图10. 7. 5) o

I aaa (250(l)

2100 (3100D)

                  图10.7.5 相似构件尺寸标注方法

10.7.‘ 数个构配件，如仅某些尺寸不同，这些有变化的尺寸数

字，可用拉丁字母注写在同一图样中，另列表格写明其具体尺寸

(图 10.7.8)。

构件编号 a b 亡

Z一1 200 200 200

Z一2 250 450 200

2一3 200 450 250

600   I c

图10. 7. 6 相似构配件尺寸表格式标注方法

10.8 标 高

10.8.1 标高符号应以直角等腰三角形表示，按图10. 8. 1 a所示

形式用细实线绘制，如标注位置不够，也可按图10, 8. 1 b所示形式

绘制。标高符号的具体画法如图10. 8. ic,d所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卜二奇

泄

柳

E
三
竺
扮\/

    毛8)

t又石左亚犷一一一 理
旦

(b)

  图 10. 8. l

‘— 取适当长度注写标高数字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i

    (C)

标高符号

;h一一根据需要取适当高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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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8.2 总平面图室外地坪标高符号，宜用涂黑的三角形表示〔图

. 8. 2a)，具体画法如图10. 8. 2 b所示。

0

门
1

1
且

，.
1

，尸 ~3mm

(a)

工甲全50
  (b)

                图10.8, 2 总平面图室外地坪标高符号

10.8.3 标高符号的尖端应指至被注高度的位置。尖端一般应向

下，也可向上。标高数字应注写在标高符号的左侧或右侧

(图 10.8. 3)。

.5.250

5 25《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10,8, 3 标高的指向

10.8.4 标高数字应以米为单位，注写到小数点以后第三位。在

总平面图中，可注写到小数字点以后第二位。

10.8.5 零点标高应注写成士。.000，正数标高不注“+”，负数标

高应注“一”，例如3. 000,-0. 6000

10.8.6 在图样的同一位置需表示几个不同标高时，标高数字可

按图10.8.6的形式注写。

(9.600)
(6.叹()())
        3. 200

二泣仁

图10.8.6 同一位置注写多个标高数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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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    I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

的用词，说明如下:

    I)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;

    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。

    23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“应”;

    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。

    3)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:

    正面词采用“宜”;

    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。

    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，采用“可”。

    2 本标准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，写法为“应符合

⋯⋯的规定”或“应按··一 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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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

cB/T 50001-2001

条 文说 明

ILF711,



I 总 则

1.0.1 本条文在原基础上进行了调整，使文字含义更加严密、准

确。

1.0.2

1.0.3

种方式。

本条规定了在工程制图专业方面的适用范围。

本条为新增条文，明确了适用于手工制图与计算机制图两

1.0.4 本条规定了适用的三大类工程制图，即①设计图、竣工图;

②实测图;③通用设计图、标准设计图。



2 图纸幅面规格与图纸编排顺序

2.1 图 纸 幅 面

2.1.1表2.1.1幅面及图框尺寸与《技术制图— 图纸幅面和规

格》(GB/T 14689-93)规定一致，但图框内标题栏略有调整，见

2.2.1。

2.2 标题栏与会签栏

2. 2. 1 鉴于当前各设计单位标题栏的内容增多，有时还需要加人

外文的实际情况，提供了两种标题栏尺寸供选用，即200 X 30---50

(200长度可以使A4立式幅面中的标题栏成为通栏)和240 X 30

-̂40。标题栏内容的划分仅为示意，给各设计单位以灵活性.

2.2.2 由于目前标题栏中的签字过于潦草，难以识别，本条文增

加了签字区应包含实名列和签名列的规定。同时，在需要增加“中

华人民共和国”字样时，可设定在设计单位名称的上方或左方两种

位置。

2.2.3 根据实际需要，将会签栏的长度由原来的75延长为100,

与2.2.2的理由相同，目的是为了增加“实名列”的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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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图 线

3.0.1 表3.0.1根据《技术制图— 图线)))(GB/T 17450--1988)

调整了线宽比，即:粗线，中粗线‘细线二4，2，1

3.0.2 表3.0.2根据《技术制图— 图线》修正了部分图线的名

称(见表1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 被修正图线的原、现名

原 名 现 名

点划线 单点长画线

双点划线 双点长画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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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字 体

4.4.2 鉴于在实际制图中，2. 5mm高的文字过小，在字高系列中

删除。

4.0.5 根据《技术制图— 字体)))(GB/T 14691-93)的规定，修

订了拉丁字母、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的书写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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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比 例

5.0.2 参照《技术制图— 比例》(GB/T 14690-93)5, 1条增加

了文字，强调比例的符号为“，”，其他表示方法是不允许的，例如

有建议用“1/100”来表示。

5.0.3 根据《技术制图— 比例》(GB/T 14690-93>将本条文中

的“底线”改为“基准线”。

5.0.4 表5.0.4中“常用比例”采用的是ISO推荐的1，1X10",

1 2X10",1 5X10·系列。由于该系列比例的级差较大，根据

房屋建筑工程的特点，又在“可用比例”中规定了一些中间比例，即

1:4,1:6和1:80，使之更加合理，选用更加灵活。此外，根据实

际使用情况，当前大型建筑较多，采用1，200的比例，很多字注写

不下，因而采用1 : 150的已很普遍。此次修编，将1 150转人

“常用比例”之列。

5.0.‘ 本条为新增条文。增加本条规定是为了适应计算机绘图

的需要，允许自选比例，但应绘制该比例的比例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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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11 符 号

6.1 剖切 符 号

6.1.1 对本条第 1,3,4款的说明:

    1 原标准“剖面剖切符号不宜与图面上的图线相接触”中的

“不宜”改为“不应”，“图面上的图线”改为“其他图线”。

    3 原条文“在转折处如与其他图线发生混淆”并无明确界限，

故予删除。

    4 为新增加的款，是为了明确剖切符号宜注在士0.00标高

的平面上。此外，根据《技术制图— 剖视图和断面图))(GB/T

17453-1988) ,"SECTION”的中文名称确定为“剖视图”，但考虑

到房屋建筑专业的习惯叫法，决定仍然沿用原有名称:“剖面图”。

另见9.3的说明。

.6-1.2 因《技术制图— 剖视图和断面图》(GB/T 17453-1988)

中无“截面”的称谓，为取得一致，将原条文中的“截”字删除。

6.2 索引符号与详图符号

6. 2. 1 将原标准中对索引符号的描述调整为“索引符号是由直径

为lomm的圆和水平直径组成，圆及水平直径应以细实线绘制”，

使之更加通顺。

6.2.4 将原条文修改为“详图符号的圆应以直径为14 mm粗实

线绘制”，删除原标准中“也可用本条第一款的方法，不注被索引图

纸的图纸号”，使条文更加明确。

6.4 其他 符 号

6.4.3 增加了“指针头部应注‘北’或‘N’字”的文字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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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定位 轴 线

7,0.2 标注定位轴线编号的圆直径改为“8 - lOmm"，是考虑到

有时注字可能较多。

7. 0, 5 定位轴线的编号方法适用于较大面积和较复杂的建筑物，

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采用分区编号。故在本条中增加了一句“组

合较复杂的平面图中”，目的是指出其适用范围。

    图7.0.5是一个分区编号的例图，具体如何分区要根据实际

情况确定。例图中举出了一根轴线分属两个区，也可编为两个轴

线号的表示方法。

7.0.， 增加了圆形平面中定位轴线的编号示例。本条原放在附

录中，现已较为成熟，改为正式条文。

7.0.10 增加了折线形平面图中定位轴线的编号示例，但没有规

定具体的编号方法，可参照例图灵活处理。更复杂的平面如何编

号，还有待从实际中总结归纳。



S 常用建筑材料图例

8.1 一 般 规 定

    本节条文确定了本章的编制原则和使用规则。鉴于建筑材料

生产的蓬勃发展，品种日益繁多，因此在编制图例时，不可能包罗

万象，只能分门别类，将常用建材归纳为二十几个基本类型，作为

图例，同时确定了如下使用规则:

    1 采用同一图例但需要指出特定品种时，应附加必要的说

明;

    2 作为一种材料符号，不规定尺度比例，应根据图样大小予

以掌握，使图例线疏密适度，尺度得当。

    3 对本标准未包括在内的建筑材料，允许自行编制、补充图例。

8.2 常用建筑材料图例

    经适当调整，本节选定了27个图例，说明如下:

    1 目前，多孔砖和空心砖已有明确界定。多孔砖是指有较小

孔洞的承重粘土砖，空心砖则是指具有较大孔洞、作填充用的非承

重粘土砖。因此，在图例说明中将多孔砖明确归于普通砖的项下，

而空心砖为非承重砖，不包括多孔砖。

    2 混凝土、钢筋混凝土及金属图例中明确规定，在图形较小

时可以涂黑，与8.1.1条规定互相印证，互为补充。

    3 原图例中的松散材料，如稻壳、木屑等，在实际工程中已逐

步淘汰，现予以删除。另增加了“泡沫塑料材料”一项，其填充图案

已在国家标准图中使用。但对手工制图来说，这种蜂窝状图案是

难以绘制的，可以使用“多孔材料”图例增加文字说明或自行设定

其他表示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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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图 样 画 法

，.1 投 影 法

9.1.1 根据《技术制图— 投影法)))(GB/T 14692-93)，将原标

准中“直接投影法”改为“第一角画法”，并界定了各视图的名称。

9.1.2 增加了“或按图9.1.2c画出镜像投影识别符号”的文字补

充和镜像投影识别符号。

9.2 视 图配 置

此节原标题为“图样布置”。

9.

，。

2.1

2.5

对视图配置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。

原标准中“立面的某些部分”改为“建(构)筑物的某些部

分”，“直接投影法”改为“第一角画法。”

9.3 剖面图和断面图

    此节原标题为“断面图与剖面图”。

    《技术制图— 剖视图和断面图) (GB/T 17453-1988)发布

实施后，在房屋建筑制图中是否也把“剖面图”改称为“剖视图”已

讨论了多年。此次修编过程中，从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看，不赞

成更改的占多数。理由就是;①建筑界对建筑投影图的叫法由来

已久，己为历代工程技术人员所公认，其名称也可以反映房屋建筑

制图的特点;②实际上，绝大多数建筑平面图也属剖视图，如果改

变叫法，似应也改为诸如“首层平面剖视图”一类的叫法，既锣索又

显得不伦不类。如果只把“剖面图”改为“剖视图”，既改得不彻底，

理论上也不能自圆其说;③审查会上，专家们一致认为不需改变，

同时建议在修编《技术制图— 通用术语》(GB/T 13361-92)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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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尺 寸 标 注

10.1 尺寸界线、尺寸线及尺寸起止符号

10.1.3 原标准规定尺寸线“不宜超出尺寸界线”，现根据反馈意

见和专家意见，决定删除这句条文，就是说根据个人习惯，也允许

略有超出，但在条文中不需明确超出的具体长度。

10.1.4 尺寸起止符号还坚持原规定:一般情况下均用斜短线，圆

弧的直径、半径等用箭头。轴测图中用小圆点，效果还是比较好

的。

10.2 尺 寸 数 字

10.2.3 按例图所示，尺寸数字的注写方向和阅读方向规定为:当

尺寸线为竖直时，尺寸数字注写在尺寸线的左侧，

任何方向，尺寸数字也应保持向上，且注写在尺寸线的上方

;其他

，女5果

字头朝左;

在30。斜线区内注写时，容易引起误解，故推荐采用两种水平注写

方式。

10.4 半径、直径、球的尺寸标注

10.4.1 本条强调了半径符号R的加注，注意“R20”不能注写为

"R=20”或“r=20".

10.4.4 根据本条规定，注意“尸不能注写为“0=60","D=60”或

"d一60",

10.5 角度、弧度、弧长的标注

10.5.2 原修编稿曾参照ISO的规定，将圆弧符号改注在数字前

方，其优点是有利于计算机处理。根据审查会专家的意见，仍维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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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尺寸标注

10.1 尺寸界线、尺寸线及尺寸起止符号

10.1.3 原标准规定尺寸线“不宜超出尺寸界线”，现根据反馈意

见和专家意见，决定删除这句条文，就是说根据个人习惯，也允许

略有超出，但在条文中不需明确超出的具体长度。

10.1.4 尺寸起止符号还坚持原规定:一般情况下均用斜短线，圆

弧的直径、半径等用箭头。轴测图中用小圆点，效果还是比较好

h1勺。

10.2 尺 寸 数 字

10.2.3 按例图所示，尺寸数字的注写方向和阅读方向规定为:当

尺寸线为竖直时，尺寸数字注写在尺寸线的左侧，字头朝左;其他

任何方向，尺寸数字也应保持向上，且注写在尺寸线的上方，如果

在300斜线区内注写时，容易引起误解，故推荐采用两种水平注写

方式。

10.4 半径、直径、球的尺寸标注

4.1 本条强调了半径符号R的加注，注意"R20”不能注写为

20”或“r=20"。

4 根据本条规定，注意，”不能注写为，=60”、  "D=60”或

--

4

0.

R

0.

一.
二

“

月.
且

"d-60"。

10.5 角度、弧度、弧长的标注

10.5.2 原修编稿曾参照ISO的规定，将圆弧符号改注在数字前

方，其优点是有利于计算机处理。根据审查会专家的意见，仍维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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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规定，注写在数字上方，这样与数学上的标注方法一致。

10.6 薄板厚度、正方形、坡度、非圆曲线等尺寸标注

10.6.2 正方形符号“口”和直径符号，f{0”的标注方法一样，不一定

非注写在侧面，所以对原标准的标注限定作了修改。

    图10.6.1和图10.6.2中的分尺寸删去一个，但并不说明尺

寸链是否封闭，因在土建制图中，尺寸链可以是封闭的，也可以是

不封闭的，而机械制图中则规定尺寸链不得封闭。

10.6.3 注意坡度的符号是单面箭头，而不是双面箭头。

10.7 尺寸的简化标注

10.7.1 单线图上尺寸数字的注写和阅读方向，也应符合10. 2. 3

条的规定。

10.7.3 本条中所谓的相同的构造要素，是指一个图样中形状、大

小、构造相同的，而且均匀相等的孔、洞、钢筋等等。此条是规定了

尺寸的一种简化注法(见图10. 7. 3 )，而不涉及图样的简化画法。

所以图中6个小圆圈均画出了，这并不与9.4.2条矛盾。

10.8 标 高

10.8.2 关于室外标高符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。一种认为要

写成强制性的，应该用涂黑的三角形表示;另一种认为不用涂黑。

这里没有改动，仍按照原标准的写法。

10.8.3 当标高符号指向下时，标高数字注写在左侧或右侧横线

的上方;当标高符号指向上时，标高数字注写在左侧或右侧横线的

下方。

10.8.6 同时注写几个标高时，应按数值大小从上到下顺序书写。

括号外的数字是现有值，括号内的数字是替换值。

    原附录3予以删除。因现已有《技术制图— 复制图的折叠

方法》(GB/T 10609.3-89)颁布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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